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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函
地址：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6樓
承辦人：高梓芸
電話：02-27208889或1999轉6983
傳真：02-27209230
電子信箱：kb8553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2月5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社人字第114302302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民俗藝術社114年上半年「實用拼布班」上課須知及活動時間表 

(35784574_1143023022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臺北市政府員工休閒隊社民俗藝術社114年上半年實

用拼布班上課須知（含報名方式）及活動時間表，請鼓勵

貴屬同仁踴躍參加，請查照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(臺北市政府社會局除外)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萬芳高中 1140205

*PPAA1146001172*


